
高雄市執行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110-114年)

報告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報告日期：110年10月13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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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計畫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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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目標

 家庭社區為基石

前端預防更落實

 簡化受理窗口

提升流程效率

 整合服務體系

綿密安全網絡

⊹ 四大策略

策略一：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
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策略二：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
風險家庭服務

策略三：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
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策略四：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壹、第一期計畫執行情形(107-109年)

*介入焦點由「以個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家庭為中心」
*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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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6處社福中心

109年18處社福中心
警察分局(17) 服務區域(38) 109年社福中心(18)

旗山分局
旗山、美濃、內門、杉
林

東
區

旗山中心

甲仙
甲仙中心

六龜分局
那瑪夏
六龜、桃源、茂林 六龜中心

左營分局 左營

西
區

左營中心

楠梓分局 楠梓 楠梓中心

新興分局 新興、前金 新興中心

三民第一分局
三民 三民中心

三民第二分局

鳳山分局 鳳山
南
區

鳳山中心
五甲中心

仁武分局
仁武、大樹、大社、鳥
松

仁武中心

林園分局 大寮、林園 大寮中心

岡山分局
岡山、橋頭、燕巢

北
區

岡山中心
永安、梓官、彌陀

湖內分局
路竹、田寮、阿蓮

路竹中心
茄萣、湖內

前鎮分局 前鎮

中
區

前鎮中心
小港分局 小港 小港中心

鼓山分局
旗津 旗津中心
鼓山

鹽埕中心
鹽埕分局 鹽埕

苓雅分局 苓雅 苓雅中心

對應警分局轄區及人口，中心增設達標

中央目標值16處
完成設置18處

策略一：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1/3）

107年14處社福中心

布建中心超標
113%

全國設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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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9…

總計 3,779 10,452

0

10,000

20,000

高雄市脆弱家庭通報案

件統計

通報量提升176.58%

高雄市脆弱家庭通報
來源，社政單位通報
比率最高，醫衛單位
通報量增加幅度大

策略一：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2/3）

 家庭經濟陷困至有福利

需求(43%)

 家庭遭逢變故致家庭功

能受損有服務需求(5%)

 家庭關係衝突或疏離至

有福利需求(6%)

 兒少發展不利處境至有

照顧或福利需求(28%)

 家庭成員身心障礙或傷

病失能有特殊照顧或福

利需求(12%)

 個人生活適應困難至有

福利需求(6%)

109年高雄市脆弱家庭六
大風險類型比例

社工介入服務後，家庭脆弱性明
顯下降12%，脆弱家庭風險降低

14.64%
15.53%

69.83%

3.82% 3.99%

92.19%
開案時

服務3個月後
家
庭
脆
弱
性
降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109年共服務10,452戶，其中20％為主動發掘具潛在脆弱
因 子之家戶。

經服務後70%家庭達成目標結案，60%家庭脆弱性下降，
且61％ 家庭功能提升。 6



社工介入服務後，本市兒少
發展帳戶開戶數全國第3。

35.9%

45%

51%

107年 108年 109年

673

1,221

1,701

開戶率 開戶數

對貧窮家庭進行輔導、資源轉介等預防措施，透過定期
訪視了解兒少發展帳戶家戶未繳存原因，協助媒合民間
資源，提供補存措施以提升繳存率；並為促進低收、中
低收入戶就業，積極轉介勞政單位媒合就業。

轉介數 輔導就業數 就業輔導率

107年 283人 80人 28.27%

108年 172人 111人 64.45%

109年 167人 141人 84.43%

高雄市兒少發展帳戶執行成果

高雄市貧窮家庭輔導就業執行成果

策略一：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3/3）

網絡合力服務後，貧窮家庭就業率逐年上升。

7



策略二：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1/2）

成立集中派案窗口

• 勾稽比對7個系統，
掌握風險資訊

• 派案採複核機制，以
達有效精準評估

• 24小時內完成派案

擴大網絡合作

• 強化兒少保護跨網絡
合作

• 擴大家暴安全防護
網，主動開發非親密
關係成保高危案件指
標

• 與長照中心合作提升
專業人員知能及敏感
度，發掘社區潛在危
機個案。

• 推動多元親職教育
方案（到宅育兒指
導、親子互動治療

• 2處兒保區域醫療整
合中心，除驗傷診
療外，心理衡鑑及
親職輔導，並帶動
區域醫療機構之兒
保醫療專業知能

強化兒少家庭支持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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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重度身障兒虐的需求，全國首創設置專屬照顧機構─飛象家園
跨專業積極處遇合作，提供兒少復原，增進家庭維繫情感

策略二：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2/2）

首創飛象家園照顧兒虐身
障個案

飛象遊戲發展區-安排兒
少復能活動

進行膀胱按摩，避免尿滯
留情況讓個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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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1/1）

指

標

執

行

成

效

加害人併精神監
控個管服務涵蓋

率達80%

• 加害人併精神
疾病服務涵蓋
率95％

• 再犯率下降41
％

• 再自殺率下降
21％

• 出監兩週內執
行處遇課程
100％

• 完成處遇比率
100%

落實家性暴加害
人治療處遇完成

率100%

自殺、精神病人
社區個管服務平
均訪視次數達
4.15次以上

• 精神病人
(19416人）訪
視次數達4.96
次/每人

• 自殺個案服務
4615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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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方案計畫：整合跨服務體系
網絡會議實施計畫、未成年懷孕
及未成年父母服務、弱勢青少年
資源服務方案等。

 精進分工機制：建立局處協力分
工事項、結合局處辦理「春節加
強關懷經濟弱勢實施計畫」、因
應少事法及家教法修法跨處分工
合作機制、建立社區滋擾案件網
絡分工合作方式、積極關懷具照
顧風險、家暴加害人建立社衛警
三方共案共管機制。

 辦理69場次跨網絡區域聯繫會議

 辦理7場次跨網絡社會安全網府級
會議

策略四：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1/2）

高雄市
政府

社會
局

衛生
局

警察
局

教育
局

勞工
局

民政
局

毒防
局

原民
會

1.學生三級輔導機制
2.中輟兒少就學及輔導
3.校園預防宣導業務
4.家庭教育跨網絡銜接

1.鄰里主動關懷
2.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老
人、身心障礙者應每半年關懷
訪視

1.藥毒癮者服務
2.藥毒癮者家庭支持
3.毒品預防業務

1.提供原住民社會安全服務
2.原民家服中心建置與督導管理

1.脆弱家庭服務
2.保護案件服務
3.擔任市府幕僚彙整各單位成效

1.精神疾病業務
2.自殺防治工作
3.家暴及性侵加害人服務

1.治安危機個案防治業務
2.少年偏差行為防治與輔
導

1.弱勢族群訓就服務
2.青年訓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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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2/2）

邀集警政、教育、
社政、民間單位
等網絡單位

每三個月檢視追
蹤

召開54次會議

落實
輔導
先
行，
司法
處遇
前防
線

強化少年輔導工作

降低勸導單再次登記率

降低毒品再犯率(40%以下)

提升未就學具風險少年生活適應

6主題小團體

32場青少年方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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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計畫

政策規劃重點
110年-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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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計畫政策規劃重點

•持續拓展社福中心資源與服務

•納入家庭增能服務、育兒支持資源、社區家事商談服務、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
育、少年社區支持

擴增家庭服務資源

提供可近性服務

•提升通報準確度及精進風險預警評估機制

•結合公衛醫療資源，發掘潛在兒虐個案，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

•強化以家庭為中心之多元服務發展，提升公私協力服務量能

優化保護服務輸送

提升風險控管

•佈建社區心衛中心分站6處，擴大個案工作服務量能

•優化社區疑似精神病人追蹤管理，共構精神、司法合作

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
治服務，精進前端預防

及危機處理機制

•除延續各網絡體系之服務連結及聯繫會議，並建立「高雄市政府強化社會安全
網計畫局處分工事項」，強化網絡合作機制

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
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社會局 衛生局 教育局 民政局 勞工局 警察局 原民會 毒防局

策
略
一

策
略
二

策
略
三

策
略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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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計畫

網絡單位執行策略及指標

110年-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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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

1.脆弱家庭服務3個月後案件被通報保護案件比率逐年降至低於5.5%

2.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資源(小衛星)布建涵蓋率逐年提升至57%

3.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資源布建涵蓋率達100%

4.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家庭訪視評估比率逐年提升至15%

5.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存款率逐年提升至85%

6.社工人員結合就業服務人員提供就業條件相對不利人口群之服務比率逐
年提升至80%

持續拓展社福中心資源與服務

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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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

1.結合5家民間團體合作辦理脆弱家庭增能服務方案。
2.結合2家民間團體及18處育兒資源中心提供育兒指導，服務涵蓋率達

85%。
3.布建全市社區家事商談資源及服務輸送流程。
4.盤點38區發展遲緩兒童之療育服務資源，逐年布建社區療育據點。
5.針對家中有多名身心障礙者、照顧者高壓力負荷等因素者優先訪視對

象，依其需求連結資源；並透過風險評估，提升關懷訪視頻率及資源
連結，強化獨居長輩社會支持網絡。

6.透過實地訪視關懷及回存獎勵措施，提升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存款率。

7.透過社勞政共訪，提供求職相關補助，提升就業意願促進就業自立。

新 增 策 略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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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護性案件再通報率逐年降至低於7%

2.兒虐致死人數每年低於0.01%

3.家外安置兒少安置於機構式照顧環境比率逐年下降至49.8%

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

精進保護服務

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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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

1. 配合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未滿3歲幼兒專責醫師，強化幼兒預防保健及初級照護

2. 配合中央推動兒少家庭促進追蹤訪視關懷服務

3. 擴增家暴被害人整合性服務(關係修復與促進、目睹兒少、自立生活、經濟賦能…)

4. 以家庭式照顧為主，優先評估親屬照顧，並逐年增加寄養家庭數(現有182戶→114
年200戶)

5. 推動特殊需求/身障兒少照顧支援計畫109年4家 → 110年9家 → 111年10家

6. 培力機構辦理安置少年自立培訓方案(新增2案)，輔導籌建自立宿舍(新設1家)，提
升安置兒少自立能力

新 增 策 略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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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衛社工服務個案再開案率，下降上一年度再被開案率之5%

2.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含每年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
案)服務涵蓋率逐年提升至100%

3.精神疾病關懷訪視服務個案出院後2星期內第一次訪視評估比率逐年提升至100%

4.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設置數達49處

策略三：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機制

補強社區精神衛生體系與社區支持服務

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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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化社區疑似精神病人追蹤管理：已連結區域內3家精神專科醫院，強化社區危機

精神個案處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

2.共構精神及司法合作：法定執行處遇案量上升20％，出監精神個案網絡銜接會議及

個案管理

3.擴大個案工作服務量能：納入自殺併精神疾病個案，精神出監個案管理

4.佈建心衛中心分站6處：110年已布建3處，聘用多元專業人力，強化社區心理健康

宣導，網癮、酒癮及人權倡議

策略三：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機制

新 增 策 略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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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逐年提升至100%

2. 逐年補足少輔會專業人力至126人

3. 中輟兒少每學年復學率逐年提升至88%

4. 接受「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輔導之青少年生涯定向比率逐年提升至70%

5.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辦理兒少性剝削防制宣導3場次(含以上)之達成率，逐
年提升至70％

6. 弱勢失業者推介就業比率逐年提升至70%

7. 協助精神障礙者就業人數逐年增加至4,180人

8. 辦理多元類別就業導向失業者訓練，參與人數逐年增加至4萬7,000人

策略四：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強化跨體系與公私協力服務

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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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防局：落實藥酒癮個別處遇及復歸轉銜等7大跨域關懷陪伴服務、建置藥癮家庭未成年
子女跨網絡合作服務模式、推動藥癮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據點、與司法及醫療跨域
合作等家庭為中心之工作模式逐年提升藥酒癮個管服務涵蓋率。

少輔會：結合公私資源辦理青少年方案、強化少年犯罪防治平台功能、整合曝險少年網絡
資源並提供服務。

教育局：1.針對中輟生進行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計畫，本市109學年度復學率為94.6%。

2.協助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生涯探索適性轉銜就學、就業或參加職訓。

3.持續督導落實推動兒少性剝削防制教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辦理該項

宣導至少3場次。

勞工局：透過專案人員長期追蹤、關懷弱勢族群(含精神障礙者)求職及就業情況，提供

個別化及多元化服務。並適時連結各項就業促進津貼與補助，協助渠等重返職
場。

策略四：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新 增 策 略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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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安網計畫核定

人力進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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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安網計畫人力進用核定

單位

第一期核定人數
(107-109年)

第二期核定人數
(110-114年)

第一、二
期核定總計

核定員額數 已進用 未進用 核定新增員額數

社會局 262 256 6 348 610

衛生局 49 43 6 247 296

毒防局 0 0 0 91 91

少輔會 6 6 0 3 9

合計 317 305 12 689 1006

進用率
96.2%

員額數增
加3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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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困難與

待中央協助事項

26



所遇困難與待中央協助事項

人力招募、運用及訓練(1/2)

1.建議增補行政人力：

社會安全網之督導行政事務多，爰建議增補專案行政人力，分擔行政庶務，
以利專業服務效能提升。

2.新增資深社工員(師)資格對象，擴大放寬認定：

社會安全網計畫聘用人力經驗尚待累積，地方政府原聘僱人力於社會安全網
計畫實施前已於弱勢家庭個案服務等領域服務，建議可將渠等納入資深社工
員之認定，並使專業服務精進。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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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困難與待中央協助事項

第二期計畫針對精神衛生議題整併社安網、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心健網等三
大計畫人力及資源，建議對於人力及計畫轉銜須有妥善規劃，避免空窗造成無
人接續服務之困境

人力薪資計算因不同計畫而異：勞動部補助人力薪資較社安網給付薪點低，且
未有學歷、證照、工作風險等加給，亦無考績升遷機制，至人員難以久任。

辦理早年性創傷服務相關訓練及實務聯繫會議：過往未有布建早年性侵害創傷
實務服務經驗，相關資源媒合有待統整及服務人員專業知能及觀念仍有待訓練
及提升，建議中央舉辦觀摩會。

衛生局

勞工局

家防中心

人力招募、運用及訓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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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困難與待中央協助事項

經費補助及運用

110年中央公彩回饋金補助地方政府之計畫納入社安網計畫，地方政府
如何申請目前均尚未確認，年度計畫若核定時間較晚，將造成人力進用
及經費運用上困難。

1.建議補助行政事務費用，俾使地方政府辦 理社會安全網計畫，相關設
施設備能配合人力進駐到位。

2.增加偏區資源留任人才：本市幅員大、城鄉差距大，偏鄉社工留才不
易。建議中央界定偏鄉區域，增加加給或資源。

衛生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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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困難與待中央協助事項

相同弱勢就業對象於協助推介就業率，在不同計畫匡列績效目標差
距大：社會安全網針對弱勢失業者推介就業比率(70%)與新世代反毒
策略行動綱領目標值(35%)落差大，建議調整。

建議區級會議辦理方式彈性多元：社福中心每季召開1次區級會議，
各網絡單位亦有多類既定會議(如中輟專案檢討會議、兒少偏差行為
議題聯繫會議、心理健康促進會議及毒品防制會報等相關法定會
議) ，建議區級會議不限形式，可以個案研討或與其他會議共同召
開方式進行。

調整績效指標

勞工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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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困難與待中央協助事項

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無弱勢
就業對象身分別（如:低收入戶、精神障礙者）驗證功能。

建立跨網絡系統資訊交換平台：

1.強化兒少保護跨網絡合作會議自108年開始推動，又110年中央訂定

案件指標及類型須進會議討論，目前均須由保護系統產生清冊後，

逐一告知網絡單位分別填寫再回傳，相當耗時，建議比照成人保護

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作法，設置會議作業平台。

2.社安網以家庭為中心導向，建議建立跨體系大數據系統，即時整
合。

整合資訊平台，提升功能(1/2)

勞工局

家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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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困難與待中央協助事項

建議脆弱家庭個案管理平台增加綜合分析功能：目前平台功能不符
實際需求，例如：年齡分析僅能以【兒少】、【成人】兩大區塊，
無法以【幾歲～幾歲】作為統計數據分析指標，建議平台增加進階
數據等相關統計功能，以利了解並分析服務案之各項分布，作為日
後規劃服務依據。

社會局

整合資訊平台，提升功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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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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